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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改制直轄市範圍之界定

與設置程序芻議 
 

■黃啟禎／東海大學法律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台中改制直轄市不應一直停留在議題或競選政見階段，尤其在九二一

大地震後，台中市之改制直轄市不僅可重建產業結構、均衡城鄉發

展，更可扮演帶動周邊縣市發展之火車頭角色，新政府應審慎考慮。  

 

一、前言 

 由於我國法制上，直轄市之財政、人

事、政經資源等均比一般縣市充沛，影響

所及，無論是公共建設抑是行政資源，在

總體上遠超出其他地方自治團體，使得不

論人民或政治人物均對於改制直轄市抱有

強烈的期待。北、高兩市之經驗，即是明

顯之例子。台中市作為我國之第三大城

市，為使其建設能更上層樓，長久以來，

主張應儘速使其升格為直轄市之聲，不絕

於耳。更是此次幾位總統候選人之共同主

張。但是，如何改制？其範圍如何界定？

程序上如何進行？時機與相關之配套措施

又是如何？法制依據何在？從行政法學之

觀點，仍有探討之必要。  

二、台北市與高雄市改制之回

顧 

 依據市組織法第三條之規定：「凡人口

聚居地方具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設市，受

行政院之指揮監督。一、首都，二、人口

在百萬以上者，三、在政治、經濟及文化

上有特殊情形者」。台北市及高雄市兩者

即是分別依據上述第一、二款之規定而改

制。如以時間上較為接近之高雄市為例，

民國67年10月28日高雄市各界推舉當時之

市議會議長吳鐘靈等17人，組成「高雄市

促進升格直轄市陳情團」，具文向行政院

陳情，由議長及市長王玉雲代表遞陳。另

一方面當時之台灣省政府則亦於同年11月

6日第一四五○次省府委員會議議決通

過，同意高雄市升格為直轄市，並報請行

政院核示。行政院旋於 11月9日第一六○

三次院會議決通過高雄市改制升格案，自

民國68年7月1日實施，同年 12月2日總統

府秘書長台統（一）義字第四七○一號函

覆，謂該案已奉總統批示「照准」。  

 在行政區域範圍之考量上，當時市府陳

報省政府者有兩案，甲案：北至台南縣

（二層行溪以南）東及屏東縣界（高屏溪

以西）將高雄縣鳳山市、林園、小港、大

寮、大樹、仁武、大社、橋頭、梓官、彌

陀、路築、燕巢、永安、田寮、阿蓮、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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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茄定等鄉及岡山鎮等十九鄉鎮市納

入，人口逾一百八十萬，面積八二、六○

二公頃。乙案：將橋頭、大社，仁武、小

港、大寮、林園等七鄉及鳳山市五甲地區

併入，面積為三○、○一七公頃，人口約

為一百二十餘萬。嗣因避免對鄰近縣市牽

動過大，並減少改制過程中，在政治、社

會以及行政等方面之困難，最後由「高雄

市改制籌劃小組」決議，依照內政部所擬

方案，僅先將小港鄉劃併高雄市並改為

區，總面積為一五三點六○六九平方公

里，人口則為一、一二九、三四四人，總

統則於民國68年4月3日台同（一）義字第

一六五○號令核准。  

三、台中市之範圍 

 針對台中市升格為直轄市的範圍劃定，

目前常見之主張頗為紛歧，惟大致可歸類

為以下三種方案：  

 1.台中市單獨升格—意即在範圍上係以

台中市現有之行政區域，惟須等到其人口

數到達地方制度法上所規定達一百二十五

萬人以上之標準，始可據以改制。此種改

制方式，在時間上較為耗時，雖然在施行

上比較單純，亦可減少各種利益衝突之困

擾。但從遠處與大處觀之，格局似乎太過

狹隘，對於中台灣長遠之發展及周邊地方

資源而言，無法充分有效整合利用。  

 2.合併台中市之週邊城市─如大里市、

大雅鄉、太平市等鄉鎮市，目前台中市之

人口雖多，但距離法定人數則仍有相當距

離，若欲單獨升格，尚須假以時日，而若

能合併週邊之較大城市，則不僅人口能夠

立刻符合規定，並且在區域規模上亦有所

增大，更加具有大都會之條件，在發展上

應比上一案更有利。但是，不可否認的，

此一方案將會遭致台中縣之反對，爭議較

大。  

 3.台中縣與台中市合併，不論從都市計

畫、交通建設、垃圾清理、城鄉均衡發

展，或是從現代都會生活機能、生活圈之

形成、遊憩休閒、或是財政規模、人才吸

納等角度出發，台中市與台中縣之合併，

可說是較佳之選擇。  

四、原有鄉鎮市之定位 

 地方制度法第三條第三項規定：「直轄

市及市均劃分為區」。同法第五十八條亦

規定，直轄市之區公所置區長ㄧ人，由市

長依法任用，承市長之命綜理區政，並指

揮監督所屬人員。因此，在改制之過程

中，如有鄰近之鄉鎮市被依據行政區劃法

劃入直轄市時，則原有之自治法人地位勢

必喪失，不再享有地方自治權，而為單純

之行政區域。至於現行法制上有關「區」

並不享有自治權之規定，是否必須檢討調

整，在此囿限於題目，不予討論。當然，

如將台中縣市合併，則原和平鄉須考量其

地理、文化之特性，而作特殊之安排。合

併過程中，有關人員之安置、機關與業務

之調整，除須顧及人員之權益外，則須配

合政府再造之精神為之。   

五、改制之法源與程序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四條之規定，「人口

聚居達一百二十五萬人以上，且在政治、

經濟、文化都會區域發展上，有特殊需要

之地區，得設置直轄市」。同法第七條規

定，直轄市之設置、廢止與該行政區域之

劃分、調整，依法律規定行之。  

 「新設之直轄市議會組織規程，乃由行



 憲 政 法 治

 

72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9期／2000.04.01 

政院定之」；一般直轄市政府之組織，係

由內政部擬定準則，報行政院核定；各直

轄市政府應依準則擬定組織自治條例草

案，經直轄市議會同意後，報行政院備

查；惟新設之直轄市政府組織規程，則係

由行政院定之（同法第五十四條第四項，

第六十二條第一、四項參照）。  

由於已經修憲精省，加上地方制度法之規

定，已無省轄市之制，故今日之台中市，

其地位已與過去有所不同，至少在改制程

序上，已與過去之高雄市不同；台中市如

欲改制為直轄市，除非採行自己獨自達法

定人口數而升格之方式，否則，勢必無法

迴避行政區劃之程序，因此，程序上必須

先完成行政區劃法之制定。又因北、高兩

市據以改制之法源「市組織法」其廢止程

序，已經立法院完成一讀，將進入二讀；

且為避免直轄市之法定設置要件有雙重標

準，而與地方制度法第四條互相矛盾，其

廢止乃早晚之事。加上前述地方制度法第

七條已就未來直轄市之設置，明定依法律

規定行之，此處所謂之「法律」，從該條

文及該法整體文義觀之，主要應係指行政

區劃法而言。從憲法第一百○八條與地方

制度乃法制上必須遵循之程序。  

 在法理上，若法律規定主管機關可將原

台中縣與台中市之轄區合併成為新院轄市

之範圍，此一作法並不違憲，亦不侵害原

來兩個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權利，蓋憲法

所保障者乃係地方自治制度之存續，亦即

所 謂 之 制 度 保 障 （ institutionelle 

Garantie），如縣、市層級之存續，而非

個 別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之 存 續

（Bestandsschutz）。此可從憲法第一百

○八條規定，行政區劃係授權中央立法為

之，得到此一結論，學界通說對此亦有共

識。  

 除了現行法制上之考量外，下列二者亦

有斟酌之必要：  

1.公民投票：  

 從國民主權原理出發，以及強化民眾對

於新院轄市之認同與改制之正當性，如果

此次升格能夠讓民眾參與公民投票，對於

未來新院轄市之建設與發展勢必有相當大

之助益，當然此仍有待國人對於公民投票

觀念之接納與法制之配合。  

2.議會決議：  

 民主政治為代議政治，許多公共事務無

法一一透過公民親自決定，代議政治乃勢

所必然，徵諸東西德之合併經驗，即是由

原東德地區之五個邦議會議決加入聯邦而

成。在我國法制上行政區劃法之程序，固

乃必須遵循之法定程序，但在講求民主參

與之時代與生命共同體新共識之形成上，

上述兩者實有其不可忽視之功能。  

六、時機與任期 

 台中市升格為直轄市之後，所面臨的第

一個問題即是市長選舉時機以及其任期問

題。為了避免中央政府行政上之困擾，台

中市長選舉以及任期應當與北、高兩市市

長之選舉能夠一致；事實上，台北市與高

雄市市長是於民國87年12月選出，應於91

年12月改選，而台中市現任市長是於民國

86年12月選出、應於90年12月改選，兩者

之間有一年的落差，為了直轄市市長選舉

的統一，對於這一年的過渡期問題如何解

決，有以下三項方案，可供選擇：  

 1.現任市長之任期延長為五年：就民主

原則而言，民選公務員應定期改選，其任

期不應任意予以延長，否則即與原來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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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時之授權不符，此一方案似不可行。  

 2.中央官派市長一年：正因此一年為過

渡時期，因此透過中央政府指派「合適人

選」以進行調整整合工作，不失為是一好

辦法，且有北高之前例可循。然而，對於

人選的考量必須慎重，既須有市政經驗、

又能整合地方勢力者為佳。但是，以目前

我國民眾參與政治之熱衷程度，以及民主

化之大潮流下，此依方案之可行性似仍有

值得商榷之處。  

 3.維持台中縣、市原本之縣、市長任

期，如期辦理選舉，但配合兩縣市之行政

區劃合一，只選舉一位新市長，  而此一

新選出之市長法定任期為五年，之後第二

任之任期，則比照北高兩市之市長選舉模

式，亦即回復每四年選舉一次，為真正落

實民主政治、尊重人民參政權、貫徹地方

自治，此一方案之爭議或許會比較少，可

行性較高。  

七、相關配套法規 

 由以上之敘述得知，中央政府如真有意

將在台中設置一個新的直轄市，則在法制

上，至少須儘速制頒或修改以下法規：行

政區劃法、台中（直轄）市議會組織規

程、台中（直轄）市政府組織規程；並廢

止市組織法，以免直轄市之設置標準與地

方制度法之規定相衝突。此外，為配合前

述台中直轄市改制後第一任市長之任期問

題，亦應修改相關地方制度法任期之規

定。  

八、結語 

 從平等原則及城鄉均衡發展之精神出

發，一個成熟的社會，民眾對於公共資源

之享有，理應差距不大，一個進步之國

家，不應僅以少數之城市做為櫥窗，政府

應更致力於建立國家總體資源之合理分配

制度。基本上，一個城市升格為直轄市，

應該只是一種手段，都市發展與建設根本

之道，應非在此。話說回來，一個理想都

會之形成，除了世俗的軟、硬體之建設

外，更須賦予文化與歷史之內涵。明乎

此，似乎更能瞭解與定位台中市未來之改

制。  

 新總統已經產生，台中改制直轄市不應

一直停留在議題或競選政見階段，尤其在

九二一大地震後，中部地區為因應大地遭

受重創後所帶來之各類問題，如土石流、

交通建設、災區重建、水土保持、水利建

設等等問題，企需自身擁有充足之組織規

模、人才、設備之地方政府，以便就近因

應及時解決相關問題，而非事事等待中央

之救援；從中部重建之觀點出發，台中市

之改制直轄市，可以扮演帶動周邊縣市發

展之火車頭角色，否則原本經濟困窘之縣

分，尤其南投縣，在重創之後，實難憑自

身之力量或既有產業結構重新站起。最

後，從心理層面出發，大地震之後，雖觸

動國人悲天憫人、互助惜福、敬畏大自然

之想法，但不可否認，也讓中部受創地區

之民眾，心理普遍消沈，對未來不抱希

望，若能藉由台中市之改制，凝聚中部地

區民眾新的共識，與對一個新直轄市生活

的期待，轉移注意力，離開悲情與創傷，

則又是台中市改制另一無形之貢獻。中部

地區實應儘速推派各界代表，組成促進台

中市改制直轄市陳情團或委員會之組織，

加速改制工作之進行。       ◎  

 


